地理标志区域品牌运用促进和推广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通过实施地理标志商标品牌运用促进和推广项目：推动建立完善产品标准和技术规范，提升产品品质。打造区域特色商标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地理标志商标授权使用。
提炼成功经验模式，推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助力乡村振兴。
（二）项目任务
1.启动1个我市范围内地理标志商标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活动，并提交该品牌建设项目运用促进和推广案例各1件。
２.开展用标宣传1次，推动不少于4家相关企业授权使用地理标志，辅导企业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３.开展推广活动1次。推广“地理标志+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开展电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推介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在旅游景区设置展销点或直播带货或进驻平台或参加展销会。
4.整合媒体资源，制作宣传片或宣传册，宣传推广地理标志商标品牌，深挖产品价值和历史人文故事，实施地理标志品牌建设，打造以地理标志产品为核心内容的区域“品牌名片”。出2期“XXXX”地理标志宣传片或品牌故事，并向全国主流媒体推出（不少于30家）；
  5.分析地理标志运营情况，进一步推广宣传地理标志商标品牌，为地理标志商标运营发展提供规划服务，或为运营企业提供产品运营计划。
  6.发动我市企业参加国家、省级地理标志商标相关展会：协助参展单位报名、展位设计和搭建。协助展会进行省内宣传推广等工作。全年组织不少于20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服务企业规范有序参展布展，促进企业地理标志品牌培育和运用经验交流，充分展现我市地理标志企业品牌形象。
（三）申报主体和条件
   具有商标代理资质的相关服务机构（含分支机构、社会团体组织或事业单位）；近三年被省商标协会评为“商标代理服务规范单位”的优先。
申报要求：
1.熟悉惠州地理标志商标品牌注册、运用、保护和管理，具有知识产权品牌创建、运营工作经验，具备相应的服务保障能力。有相关的推广经验的优先。
2.具备相应的媒体资源和渠道。 
3.有固定经营场所，项目负责人在地理标志商标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申报单位具有丰富的类似项目承担经验。
4.该项目所在地地方政府支持的优先。
5.有地方各部门联动方案的优先。
（四）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相关佐证材料；
4.单位银行开户许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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